
108-3 國三跨教育階段申請鑑定證明提報流程 

一、 請先至文件下載區→108 年度鑑輔會→國教階段→鑑定安置相關表格→下載「高

雄市 108 學年度國中身心障礙學生申請鑑定證明監護人同意書」填寫。 

 
 

二、 點選「鑑定安置」→「申請登記」。 

 
 
 
 
 



三、 選擇「申請項目」→本次為 108 年度第 3 次學前暨國教鑑定安置。 

 

四、 選擇「申請類型」→D 跨階段轉銜安置─申請鑑定證明 

 

五、 選擇「階段」及「特教類別」 

 
 



六、 直接輸入該生身分證字號→點選「複製該生之前申請資料」 

 

 

七、 若符合直接申請鑑定證明資格者，系統就會自動帶出申請表內容→檢查資料有無

錯誤，並務必點選第四、五項。 



八、 若點選有申請考試服務，系統會提醒改提報 D 跨階段轉銜安置─申請考試服務。 

 

 

九、 若不符合直接申請鑑定證明者，系統就不會跳出申請表，並請改提報 D 跨階段轉

銜安置─跨教育階段。(若對此有疑問請聯繫鑑定安置組) 

 

十、 確認資料無誤後，請於附件區上傳相關附件，並點選「確定存檔」。 

 
 



十一、 國三生鑑定證明：點選「結果查詢」→選擇「108 年度第 3 次學前暨國教鑑定

安置」→點選下載「鑑定證明」→以 PDF 開啟列印。 

 
  

※ 除跨教育階段鑑定通過之國三學生因升學需要而核發鑑定證明外，其他通過鑑定

者僅以鑑定安置清冊代替，不另核發鑑定證明，亦不開放下載列印。 

 


